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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2025年11月，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5年度第二批河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豫市监函【2025】160号），由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承担“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的制定工作，由河南省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规范制定工作从2025年6月开始，2025年12月完成征求意见稿。
2、 立项必要性
（1） 编制背景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严峻，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举措。我国积极响应，明确提出了双碳目标，为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方向，促使各行业加快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步伐。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是摸清碳排放底数，控制碳排放总量。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是“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基础。为推动宏观“碳核算”向精准“碳计量”转变，促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必须确保碳计量器具配置的完整性、可溯源性。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河南省作为工业大省，面临着严峻的碳排放挑战。碳排放计量器具的规范化配备与管理是准确核算碳排放数据、有效实施碳交易政策、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石。当前，我省钢铁、水泥、化工等重点排放行业存在碳排放计量器具选型混乱、安装不规范、校准周期不统一、溯源链不完整、不清晰等问题，碳排放计量领域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导致排放单位在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管理上存在较大差异，严重影响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亟待制定专项规范。
（2）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编制目的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依据GB 17167-2025《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和JJF 1356-2012《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JJF 2309-2025《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系统梳理温室气体流向图，明确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置要求，实现以下目标：
        1.为全省排放单位提供科学、统一、可操作的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要求，全面提升碳排放数据的质量与可靠性；
2.为河南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碳排放总量控制、碳交易市场规范运行提供精准计量技术支撑；
3.填补省内碳排放计量器具专项管理标准的空白。
（3） 编制意义
（1）助力区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bookmark: OLE_LINK155][bookmark: OLE_LINK156]计量技术是“双碳”目标实施的基础支撑之一，精准的碳排放计量是识别重点排放源、评估减排效果的核心基础。通过本技术规范的制定，能够有效保障碳排放的准确测量与监测，推动“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原则落地。还可助力区域污染防治与 “双碳” 目标协同推进，为生态环境部门制定差异化减排政策提供数据依据。
（2）完善行业计量标准体系
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重点排放行业碳计量方面的标准体系尚不完善，本规范的制定填补了我省温室气体碳排放计量器具配置标准空白，满足不同行业对规范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企业开展碳计量工作。
（3）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规范的实施能够帮助企业更精准地掌握自身碳排放情况，发现节能减排的关键点，为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策略提供依据；降低企业因数据异常面临的碳交易处罚、碳配额清缴风险；同时引导企业优化计量资源配置，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企业加快绿色转型步伐，提升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4）培育碳计量服务能力，促进环保产业升级
推动河南省计量检测行业向碳计量领域延伸，培育碳计量专业技术服务能力；同时规范碳排放计量器具生产、销售、使用链条，促进省内环保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总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将直接服务于河南省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为碳市场交易、碳排放监管以及减排政策制定提供技术支撑。通过规范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能够有效解决当前碳排放数据质量偏低、测量量值缺乏溯源性或溯源链不完整等问题，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助力河南省在全国碳市场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3、 规范制定过程
1、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1]调研阶段：2025年6-10月，赴河南孟电、安徽海螺、河南钢铁、平煤神马等企业实地调研，了解行业生产工艺流程与计量现状；
2、 立项批准：2025年11月21日，河南省市场监管总局正式批准立项；
3、 启动会议：2025年 11月 24日，起草小组在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召开启动会，明确分工；
4、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草案编制：2025年12月编制组根据企业实际编制出规范征求意见稿草稿，并对规范逐条进行多次讨论修改，在此基础上形成《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技术依据及原则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由引言、范围、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概述、碳计量器具配备要求、碳计量器具管理要求等6个部分组成，如下所示：
——0 引言	
——1 范围	
——2 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OLE_LINK12]——4 概述
——5 碳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6 碳计量器具管理要求
——附录A 温室气体流向图
本规范的制定紧密结合省内各行业实际情况，本着科学、合理、规范的原则，以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前提，明确主要计量特性，制定技术规范。在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及参考了以下文件：
[bookmark: _Hlk166540548][bookmark: OLE_LINK5]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JJF 1356《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JJF 2309《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五、主要技术内容
[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8]1、引言
本规范以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为基础性系列规范进行制定。
2、适用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1]本规范规定了重点排放单位在碳排放过程中碳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的基本要求。本规范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少于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重点排放单位（包括生产企业或经济组织），其他排放单位可以参照本规范执行。
3、术语和定义
    确定了碳计量、温室气体、碳计量器具、碳计量器具配备率、活动数据、排放因子、源流等术语和定义。这些术语的明确界定，统一了规范中的专业用语，有助于避免理解上的歧义，确保规范在行业内的准确应用。
4、概述
本规范概述了目前碳排放计量的主要方式，包括实测法和计算法，并针对这两种方式提出了碳计量器具（系统）配备与管理要求。
5、碳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_Hlk187611335]本规范规定了碳计量对象及范围、碳计量配备原则、碳计量器具（系统）配备要求。同时，针对各类计量器具的碳计量器具（系统）技术要求进行了详细规定，确保计量器具能够满足测量需求。
6、 碳计量管理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9] 本规范规定了碳计量管理制度、碳计量人员、碳计量器具管理、碳计量数据管理等。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5]7、附录
附录A 温室气体流向图
6、 规范内容要点说明
1. 本规定适用于采用实测法和计算法的碳计量器具（系统）配备及管理；
2. 本规范规定了主要、次要和微量源流的定义，有利于企业对不同碳排放源分级及管理；
3. 本规定针对碳排放计量各类器具规定了配备级别、配备率、最大允许误差等要求；
4. 目前河南省内尚无针对碳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的明确规定，本规范补足了相关空白，相关行业和企业可以参考本规范进行管理。
七、结束语
依据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编制，本规范规定了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的基本要求。希望委员和专家们提出宝贵意见，使规范更加完善和适用。
《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编写组  
2025年12月25日
